
事离岸银行业务，属于在我国境内提供营业税应税劳务，其利息收

入应照章征收营业税。
对于外资金融机构取得的利息收入以外的离岸业务收入，为

便于管理，暂比照利息收入的处理办法，以其机构所在地确定其营

业税应税劳务发生地。
所称离岸银行业务，是指银行吸收非居民的资金，服务于非

居民的金融活动。离岸银行业务包括：外汇存款，外汇贷款，同业外

汇拆借，国际结算，发行大额可转让存款证，外汇担保，咨询、见证

业务，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的其他业务。
二、关于经济特区内的外资金融机构来源于特区内的营业收

入的范围问题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转发（国务院关于调整金融保险

业税收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的通知》（财税字〔1997〕045号）第一

条第二款所说的经济特区内的外资金融机构来源于特区内的收

入，可包括外资金融机构为居住在特区内的个人提供金融保险劳

务所取得的营业收入。
经济特区内的外资保险公司直接为特区内的单位和个人提

供保险劳务所取得的营业收入，可比照外资金融机构来源于特区

内的收入，按照国务院《关于调整金融保险业税收政策有关问题的

通知》（国发〔1997〕5号）第三条的规定，享受自注册登记之日起，5

年内免征营业税的优惠政策。
三、关于人民币转贷业务征收营业税问题

外资银行经批准开展的经营人民币业务，应按照财政部、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金融业征收营业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字

〔1995〕79号）的有关规定处理，即，转贷人民币业务按一般贷款业

务处理，以利息收入全额为营业额计征营业税；外资金融机构间人

民币同业往来暂不征收营业税。
四、关于融资租赁营业额的确定问题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金融业征收营业税有关问

题的通知》（财税字〔1995〕79号）第二条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融资租赁业营业税计税营业额问题的通知》（财税字〔1999〕
183号）的有关规定，准予从外资金融机构从事融资租赁业务应税

营业额中扣除的借款利息支出，应仅限于境外外汇借款利息支出，
境内外汇（或人民币）借款利息支出不得扣除。

五、关于自有资本金存入境外银行再拆借能否按转贷外汇业

务征收营业税的问题

有些外资银行在经营过程中，除按规定将自有资本金的30%
存在人民银行外，其余部分存入境外的关联银行，待其发放贷款时

再向该关联银行拆借。上述贷款中相当于自有资本金存款余额的

部分，不属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金融业征收营业税有关

问题的通知》（财税字〔1995〕79号）第二条所说的“转贷外汇业务”，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条所说的

“将自有资金贷与他人使用”的性质，因此，对外资银行从存放自有

资本金的境外关联银行拆借资金对外贷款的业务，其等额于所存

放的自有资本金部分的贷款，应按利息收入全额征收营业税。
六、本通知自2000年8月1日起执行。此前已经作出税务处理

的，可不予调整

2000 年 7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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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动态两则

关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恢复抵扣进项税额资格后的有关问

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条规定：
“一般纳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按销售额依照增值税税率计算

应纳税额，不得抵扣进项税额，也不得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

（一）会计核算不健全，或者不能够提供准确税务资料的；
（二）符合一般纳税人条件，但不申请办理一般纳税人认定手

续的。”

此规定所称的不得抵扣进项税额是指纳税人在停止抵扣进

项税额期间发生的全部进项税额，包括在停止抵扣期间取得的进

项税额、上期留抵税额以及经批准允许抵扣的期初存货已征税款。
纳税人经税务机关核准恢复抵扣进项税额资格后，其在停止

抵扣进项税额期间发生的全部进项税额不得抵扣。（国税函〔2000〕

584号；2000年8月2日）

关于企业财产损失税前扣除问题 一、除金融保险企业等国

家规定允许从事信贷业务的企业外，其他企业直接借出的款项，由

于债务人破产、关闭、死亡等原因无法收回或逾期无法收回的，一

律不得作为财产损失在税前进行扣除；其他企业委托金融保险企

业等国家规定允许从事信贷业务的企业借出的款项，由于债务人

破产、关闭、死亡等原因无法收回或逾期无法收回的，准予作为财

产损失在税前进行扣除。二、企业因存货盘亏、毁损、报废等原因不

得从销项税金中抵扣的进项税金，应视同企业财产损失，准予与存

货损失一起在所得税前按规定进行扣除。（国税函〔2000〕579号，

2000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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